
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

的 最低标准是

“正确反映”

谢咸临

任何一种职业的从

业人员 都 有 其 道德标

准，这个道德标准，常

常是他们基本职责中最

本质、最重要、最必须

坚持的东西。
会计工作的基本职

责，是反映、监督。或

者再加上参与生产经营

的预测与决策，而其中

最根本的是“反映”。
没有正确的反映，既不

能严格监督，也不能作

出正确的预测与决策。
能否作到正确反映？有客观上的问题，也

有主观上的问题。客观方面，企业管理基础薄

弱，计量、记录不准，或会计人员本身业务水

平低，造成数字不准，帐目混乱等，这是应该

积极改进的缺点，但不涉及职业道德问题。而

主观方面，有的会计人员并非不明真象，而是

掩耳盗铃、假帐真算，使帐务记载与实际情况

脱节。更有甚者是弄虚作假，掩盖真象，利用

帐务处理的“技巧”，为 违 法乱纪 行为作掩

护。这既违反 了 基 本 职责，也丧失了职业道

德。
明知不对，照样走帐，你不查，我不说，

没有起到反映和监督的作用，这叫做“应为而

不为”；而故意弄虚造假，出谋划策，损公利

己，则是“不应为而为之”，就道德观来说，
后者比前者更严重。

利用帐务处理“技巧”，以假乱真，欺上

瞒下，常常是某些不法分子，伙同、威胁会计

人员进行经济犯罪的必由之径。因为一切经济

活动，都会在会计帐目上反映出来，如果会计

人员坚持原则，严格把关，大部分问题是可以

发现和制止的，如果会计人员同流合污，改凭

证，作假帐，为不法行 为 披上 合法外衣，那

样，危害性就更大了。曾经有一个因贪污而撤

职的厂长说过这么一句话：“会计嘛，就是记

帐的问题，一笔帐记在这儿不合适，记在那儿

就许合式了。”可见他

是一个深知其中奥妙的

人。
会计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 条 件 进 行违法行

为，有些是单独的，个

别的，如私改发票多收

货款，用不合法凭证付

款，对现金支付的原始

凭证不盖章注销，撤出

来重复报帐等等，已经

构成经济犯罪，可以依

法惩办，也不属职业道

德范围内的问题。这儿

需要讨论的，是会计人员在处理大公与小公，
合理与合法的问题上，怎样实事求是，坚持真

理，严格遵照会计法及其它有关经济法令办事

的问题。
举几个例子说明：

1 、某厂年底利润计划接近完成，可是在

十二月下旬收到一笔发出商品的货款，而这批

货正好是该厂亏损产品，如果按照正常会计处

理，应该算“销售”成立，借记“银行存款”，
贷 记“销售”。然 后，借 记“销 售”，贷记

“发出商品”，结算当月损益。可是这样做，
全年利润不能完成计划，任务考核和职工奖金

都受影响。厂长叫会计科设法解决，会计科不

顾实际情况，作了一张借记“银行存款”，贷

记“应收销货款”的记帐凭证，把亏损转入下

年度，本年度任务完成，皆大欢喜。
2 、某厂为解决职工生活困难，准备盖几

间宿舍，但专用基金又不够，厂 长 召 集 供应

科、劳资科、运输科、动力科、财务科等负责

人会议，说：“盖职工宿舍这是合理之事，如

何还能作到合法？”结果商定：材料由供应科

开领料单记入企业管理费，人工由劳资科从各

车间轮流抽调部分工人参加“义务”劳动，盖

房子所用电力与运输量不体现在原始记录上，
加大劳务单位成本。财务科长在此场合中不敢

提出异议，反正从凭证、帐务上也都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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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默认通过。
类似的事例在一些企业中是存在的，会计

人员本身并未贪污盗窃，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为

全体职工谋福利，但这是用放弃“会计核算必

须如实反映实际”这一原则、放弃会计人员的

职业道德来换取群众的支持的。
人的“道德”之可贵，正 是 在 区 分是、

非、曲、直的关键时刻显露出来的。国家赋予

会计人员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如实反映经济

活动，认真执行财经纪律。马克思说过：“簿

记的方法，当然改变不了帐簿所记事物的实际

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问题、处理问

题。严格的、科学的凭证、帐簿、报表体系，
是正确履行会计职责的手段与武器，而会计职

业道德，则是保证和维护会计数据的真实性。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发挥会计工作更大的

作用。

会计职业道德会计 道 德 是 会计 法 规的 必 要 补 充

陈新元

会计法已经颁布施行一周年了。国家通过

立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会计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规定会计事务处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为

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提供法律保障，对加强

会计管理，保证会计工作正常进行，提高经济

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 而复杂的，无论会

计法规多么严 密、具体，也不可能对财会工作

中的一切方面和各种问题全部作出明确规定。
例如：会计人员是否 充分认 识 本 职工作的意

义，是否具有职业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是否有

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是否对业务精益求精，
是否在行动上表现出对会计工作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执行法纪的高度 自觉性，等等，这些都

不属于法规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对会计

工作的道德认识、道德感情、道德意志、道德

信仰和道德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正

确解决，需要借助于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会计人员在从事本职工

作，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所

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它和会计法规互相

配合，彼此补充，相辅相成。会计法规保护、

传播和发展会计道德，会计道德则用舆论和信

念的力量约束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会计法规主

要表现为对违法行为的禁止，会计道德则表现

为对不良行为的劝阻和高尚行为的示范；会计

法规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解决会计工作中的

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问题，会计道德则通

过“灵魂立法”，给人们提供评价是与非，荣

与辱的尺度。社会主义的会计法规和社会主义

的会计职业道德都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的上层建筑，都是做好社会主义财会工作的最

重要的行为规范，二者缺一不可。
现在，我们 已经有了会计法规，从法律上

保证会计工作的完成。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基础

上提出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再从思想上、道

义上促使会计人员不断自我完善，自觉抵制各

种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和不正之风的侵袭，
就一定能将会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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